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組
論文口試流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互推召集人


（原則上為校外委員擔任）





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評分


研究生迴避





宣布口試結果並提供論文修改建議


研究生回口試教室











口試結束





請指導教授、口試委員簽領口試費用


將領據及口試相關表格繳回所辦





～完成口試程序～


論文請於口試結束後一個月內修改完成，並請指導教授於修正確認書上簽名確認後，將論文、修正確認書及口試紀錄一併交至所辦








報告研究動機、目的、方法、


過程和結果


碩士班論文口試15至20分鐘


博士班論文口試20至30分鐘





詢問與答辯（約50至60分鐘）





論文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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